
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 114 年 5 月份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

時間：114 年 5 月 15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30 分

地點：廣慈社宅 3 區 3 樓會議室

主席：陳肯玉院長

紀錄：盧品秀

出席人員：

簡馨月 朱建華

謝孟娟 顏梓伃

王淑貞 洪雅芬

黃舒玲 鄭詩怡

郭誠如 古世宗

白美娟

壹、報告事項

一、本院 114 年 5 月份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請確認。
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認。

二、114 年 4 月 29 日、114 年 5 月 6 日(第 2344、2345 次)市政會

議主席裁示重點摘要。

主席裁示：請各單位預先做好準備，以配合世壯運人力支援及

調度的需求。

三、局務會議及主席指示事項：

(一)請人事室針對本府訂定「聘用人員薪點及薪級範圍合理性設

計方案」進行研究，檢視涉及同仁權益的相關細節，並於下次

會議提出報告案，俾瞭解辦理方式。

(二)於昨日局務會議中，局長詢問本院院民臥床時間是否有減少

情形，請護理長提供歷年相關資料並進行更新，以便觀察其變

化趨勢。

(三)本院可派員參加社會局業務導入影像濃縮技術需求討論與專

家諮詢視訊會議，進一步瞭解影像濃縮技術及相關應用情境。

四、工作報告：

(一)政風室：本院 114 年廉能法紀講座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、



消費者保護宣導、本府廉能防護網、本院 114 年度機密文書處

理成效檢核維護計畫。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

(二)人事室：本院 114 年 4 月份加班費執行情形、工作超時人員

關懷方案執行情形、宣導事項。

主席裁示：有關本院依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試辦居家辦公常態

化作業規範」自 114 年 5 月起至 114 年 12 月止試辦居家辦公

常態化一案，請人事室將「居家辦公期間成績考核紀錄表」提

供單位主管參考，由各主管自行先做評估。

五、歷次會議主席裁（指）示暨決議事項列管案件處理情形：

序

號

案件名稱（承辦單位） 列管週

期

主席裁示

1
列管案號 114002（各單位）

本院 114 年 5 月、6月重點工作辦理情形
月管(第

三週)

本院將於6月10日

接待韓國首爾陽川

區社會保障協議會

參訪，因當日適逢

市政總質詢，請副

院長代為主持。

2
列管案號 114003（行管組）

水、電、油、線上簽核率之節能計畫
月管(第

三週)

請賡續辦理。

3
列管案號 114005（會計室）

114 年度各單位預算執行情形
月管(第

三週)

請行管組追蹤重建

工程契約變更進

度。

4
列管案號 114006（行管組）

109-115 年度 15 萬元以上各類採購案件
雙週管 請賡續辦理。



5
列管案號 114015（社工組）

陪伴志工
季管(第

三週)

請賡續辦理。

6
列管案號 114016（行管組）

本院重建工程案
月管(第

三週)

請行管組追蹤「消

防安全設備監造計

畫書」契約變更進

度。

7
列管案號 114018（保養組、社工組、致中組、致和組、
行管組）

機構照護資訊系統租賃暨行動智能生理量測照顧

推車

月管(第

一週)

請秘書協助先向廠

商取得移轉項目資

料，如有需要，再安

排另一次會議進行

討論。

貳、提案討論事項（本次無）

參、臨時動議（本次無）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4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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